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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南 省 教 育 厅

教师〔2024〕209 号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

关于做好 2024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

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推进我省教育现代化，

持续优化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，现就做好 2024 年农村义务教育

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（以下简称“特岗计划”）实施工作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2024 年“特岗计划”政策要点

1.继续实施中央、地方“特岗计划”，实施范围、资金来源、

特岗教师管理等各项政策按照教育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《关

于做好 2024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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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通知》（教师厅〔2024〕1 号）及河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印

发的《河南省 2009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

施方案》（豫教师〔2009〕82 号）、《关于全面加强特岗教师管

理工作的意见》（豫教师〔2018〕78 号）等文件执行。

2.依据各县特岗教师招聘需求，综合考虑我省乡村教育发展

实际需求、教职工编制使用情况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因素，最

终确定 2024 年全省设置特岗教师招聘岗位 3495 个，其中，中央

“特岗计划”岗位 2195 个，地方“特岗计划”1300 个。各县设

岗名额分配见附表。

3.招聘对象以师范类专业毕业生为主，初中岗位要求具备普

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小学岗位可适当招聘部分师范高等专

科学校毕业生。要求应聘者需满足年龄、普通话、教师资格等方

面的条件，符合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要求，无刑

事犯罪记录和其他不得聘用的违法记录。进一步加强道德与法治、

体育与健康、外语、科学、劳动、艺术、信息科技、心理健康、

特殊教育等紧缺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。

4.依据财政部、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，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

提高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，由年人均 3.52 万元提高到 3.88

万元。

二、2024 年特岗教师招聘工作要求

5.特岗教师招聘考试继续实行“统一考试，分级负责”的管

理体制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责任机制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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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考试机构要协同财政、人社、机构编制、纪检等多个部门，

参照国家教育考试运行机制，加强考试组织管理、考试防疫、考

试环境治理、突发情况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筹备，着力为考生营造

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。

6.各地要积极有效地组织开展特岗教师招聘工作，依据核定

的岗位数量，广泛开展宣传动员，提前部署考务组织工作。一次

性招考未完成计划的市县，可以按规定依次递补录用或者调剂计

划组织二次招考。特别边远艰苦、教师流失较严重的地区可向本

地生源倾斜。秋季开学后要结合特岗教师实际到岗情况及时进行

补录，确保完成全部招聘计划。

7.各高校要把“特岗计划”作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

重要契机，引导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教育岗位就业。鼓励以

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高校为农村学校输送教育情

怀深厚、专业素养卓越、教学基本功扎实的优秀毕业生。提前谋

划安排部署，确保在 2024 年特岗教师招聘报名期间高质量完成毕

业生报考资格审查工作。省教育厅将继续实行通报制度，对未及

时开展审核工作、未按政策进行审核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。发现

有组织不力、失职渎职等情况，将依规进行责任追究。

8.做好“硕师计划”与“特岗计划”的衔接工作。鼓励具备

条件的县将农村学校教育硕士聘为编制内正式教师，优先安排在

县镇高中任教，激励优秀人才扎根乡村、长期从教。需要将农村

学校教育硕士聘为特岗教师的县，要确保将已签约 2024 届农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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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育硕士列入 2024 年特岗教师招聘计划，服务期内全部安排在

乡镇及以下农村学校任教。

三、持续做好在岗特岗教师管理与服务

9.强化主体责任，切实做好特岗教师待遇保障。要确保特岗

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，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，同等条件下在薪

酬待遇、职称评聘、评先评优、年度考核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公办

学校在编教师同等待遇。落实好周转宿舍等安排，帮助解决特岗

教师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。

10.按照“定县、定校、定岗”的原则，将特岗教师安排在乡

镇及以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，岗位设置要相对集中，方便特

岗教师的工作和生活。特岗教师服务期内可根据需求在乡镇学校

之间交流，不得超政策范围使用特岗教师。

11.系统开展特岗教师培训工作，依托“市培”“县培”加强

岗前培训，帮助新教师尽快适应教育教学工作；强化师德师风教

育，规范教师从教行为，不断提高教师自身修养，落实立德树人

根本任务；按照乡村教师实际需求优化培训内容和方式，开展针

对性的教育和培训；加强非师范专业毕业生教育教学技能培训，

提升教育教学基本素质与能力。

12.严格按照有关文件精神，保证三年服务期满、考核合格且

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，做好相关人事、

工资关系等接转工作，连续计算工龄、教龄，不再实行试用期，

做好服务证书编制和发放工作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好服务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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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特岗教师相关优惠政策。

13.利用全国教师信息管理系统、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管理系

统，实现“特岗计划”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。除特岗教师招聘环

节仍使用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管理系统外，其他各项管理工作均

使用全国教师信息管理系统。各地要扎实做好今年新招聘特岗教

师、服务期内在岗特岗教师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录入

和更新工作，确保特岗教师数据库完整准确。从即日起，河南省

特岗教师招聘管理系统启用新域名（详细地址附后）。

四、其他

14.各地要深入挖掘和广泛宣传特岗教师中的优秀典型，对于

优秀特岗教师以适当形式予以表彰奖励。大力宣传“特岗计划”

在助力乡村教育振兴、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的

重要作用，营造“特岗计划”持续深入实施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15.请各地紧密结合乡村学校实际需求，严格按照 2024 年“特

岗计划”实施政策精神，抓紧拟定分学段、分学科招聘岗位，于

6 月 14 日前提交至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管理系统。

16.有关联系方式。

河南省教育厅教师处

联系人：郭铠源 联系电话：0371-69691798

河南省“特岗计划”项目办公室

联系人：吕康、孙源灏 联系电话：0371-61172152、61172153

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管理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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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邢会芳 技术支持电话:0371-87531551

系统网址：http://tgzp.jyt.henan.gov.cn/ha/

附件：2024 年“特岗计划”设岗名额分配表

2024 年 6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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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2024 年“特岗计划”设岗名额分配表
序号 设岗县 设岗数量（个） 备注

1 通许县 100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2 尉氏县 100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3 栾川县 4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4 嵩 县 3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5 汝阳县 10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6 洛宁县 45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7 伊川县 5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8 叶 县 4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9 鲁山县 12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10 浚 县 100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11 淇 县 50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12 获嘉县 40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13 延津县 35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14 封丘县 8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15 辉县市 70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16 修武县 60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17 武陟县 60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18 温 县 40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19 孟州市 15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20 西峡县 40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21 镇平县 12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22 内乡县 6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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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设岗县 设岗数量（个） 备注

23 社旗县 2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24 桐柏县 2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25 民权县 4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26 睢 县 12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27 虞城县 3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28 夏邑县 10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29 罗山县 12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30 光山县 14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31 商城县 10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32 潢川县 10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33 淮滨县 2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34 扶沟县 10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35 西华县 8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36 商水县 10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37 沈丘县 6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38 郸城县 151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39 太康县 10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40 项城市 80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41 确山县 3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42 新蔡县 2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43 滑 县 12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44 永城市 160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45 鹿邑县 350 地方“特岗计划”

46 固始县 110 中央“特岗计划”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4 年 6 月 12 日印发


